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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283/2021_2022__E6_B3_A8_

E5_86_8C_E9_80_94_E5_c36_283983.htm 德国大众汽车股份公

司因注册“途安”商标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

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驳回，遂将商评委诉至法院，请求法院

判决撤销商评委的复审决定并依法核准申请商标在第12类陆

、空、水或铁路用机动运载器、汽车、小轿车、越野车、野

营车、汽车本身、陆地车辆发动机、车辆内装饰品商品上提

出的注册申请。今天上午，记者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

获悉，法院一审驳回了大众汽车公司的诉讼请求。 大众汽车

所申请注册的“途安”商标未获批准是由于和绍兴第二汽车

配件厂在类似商品上已注册的“安途”商标近似。“安途”

商标早在1997年就已核准注册，指定使用商品是汽车配件。

商评委认为，申请商标由汉字“途安”构成，第276188号“

安途AN－TU及图”商标（以下简称引证商标）由汉字“安

途”、拼音“AN-TU”及图形构成。虽然现代汉语的认读习

惯一般是从左至右，但由于沿袭旧时传统或艺术处理的需要

，不能完全排除从右至左认读汉字及其拼音的可能，因此，

“途安”与“安途”在含义上无明显区别，呼叫上亦可能一

致，已构成近似商标。且申请商标指定使用的汽车等商品与

引证商标核定使用的汽车配件商品属于整体与部分的关系，

功能、用途及销售渠道均有交叉之处，已构成类似商品。两

商标并存于市场，容易导致相关公众混淆误认，已构成类似

商品上的近似商标。 大众汽车诉称，申请商标的产品于2003

年上市以后，在世界上获得广泛声誉，获得多项荣誉，申请



商标获得广泛的知名度，消费者对其品牌施以较大注意力，

一般消费者不会将申请商标与引证商标混淆。 法院认为，申

请商标指定使用的汽车等商品与引证商标核定使用的汽车配

件商品属于整体与部分的关系，功能、用途及销售渠道均有

交叉之处，已构成类似商品。申请商标由汉字“途安”构成

，引证商标由汉字“安途”、拼音“AN-TU”及图形构成。

虽然现代汉语的认读习惯一般是从左至右，但由于沿袭旧时

传统，不能完全排除从右至左认读汉字的可能，“途安”与

“安途”在含义上无明显区别，呼叫上亦可能一致，被告认

定申请商标与引证商标构成使用在类似商品上的近似商标事

实清楚，适用法律正确，程序合法，法院应予支持。原告所

提申请商标在上市以后获得广泛声誉和多项荣誉以及广泛的

知名度的理由，未在复审程序中提出，亦未提交相关证据，

故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。原告请求撤销复审决定的诉讼请

求，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，法院不予支持。 100Test 下载频道

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